
费用管理办法》；会同市纪委等部门草拟了《关于坚决制止

公款旅游的通知》，并以“两办”名义下发，及时遏止利用

公款外出旅游的不正之风。

（厦门市财政局供稿，李如春执笔）

江 西 省

2005 年，江西省实现生产总值 4 056.7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2.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27.37 亿元，增长

6.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 917.47 亿元，增长 17.1% ；第三

产业增加值 1 411.92 亿元，增长 10.8% 。人均生产总

值9 440 元。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9.2∶45.3∶35.5 调

整为17.9∶47.3∶34.8。全省工业增加值 1 455.5 亿元，比上

年增长20%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1.6% ，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828.5 亿元，增长23.6%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2 176.6 亿元，比上年增长26% ，其中城镇固

定资产投资1 902.7 亿元，增长30.9%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1 236.2 亿元，增长15.0%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8 620 元，比上年增长 14.0% ，农民人均纯收入 3

266 元，比上年增长10.6% 。

2005 年，江西省财政总收入 42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4% 。全省地方财政收入252.9 亿元，增长22.9% 。全省

财政支出564 亿元，比上年增长24.2% ，科技、支农、教育

支出均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当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一、灵活运用财税杠杆，做大经济财政“蛋

糕”

为了做大财政“蛋糕”，江西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把

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围绕建立财政稳定增长机制，采取奖

励、补助、贴息等方式，在培植财源、做大“蛋糕”上下功

夫。

（一）支持工业园区建设。2005 年，省财政继续安排 1

亿元资金支持县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分配上与工业

项目投资、创造税收以及平均占地面积挂钩。设立工业崛起

奖励资金3 000 万元和县域经济发展奖励资金 2 000 万元，

提升工业园区集约化水平和财税贡献率。全省入园投产工业

企业达到6 053 家，比上年新增1006 家；净增就业岗位23.1

万人，增长26.7% 。全年园区完成工业增加值 453.1 亿元，

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4.7% ；完成的销售收入、利

润、利税分别增长48.6% 、42.7% 、38.2% 。

（二）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2005 年，继续安排 2 0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外贸发展；安排 1 亿元资金用于取消市

县出口退税负担，地方负担部分全部由省财政承担，支持扩

大出口。安排必要工作经费，支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全年

共实现海关进出口总额 40.6 亿美元，增长 14.9% 。其中，

出口24.4 亿美元，增长 22.3% ；进口 16.2 亿美元，增长

5.4% 。新批合同外资金额38.8 亿美元，增长24.5% ；全省

直接利用外资24.2 亿美元，增长18% 。

（三）帮助国有企业深化改革。2005 年安排3 000 万元

专项资金支持国企改革；安排3.3 亿元资金支持24 户省属

军工企业改制；筹集7 亿元对资源枯竭、扭亏无望的企业实

施政策性破产；安排2 亿元对省属企业自办中小学校、公安

机构等人员移交地方管理后的经费进行基数补助，促进了经

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支柱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

突出，六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497.2 亿元，增长

27.3%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3% ，拉动规

模以上工业增长12.8 个百分点。

二、向“三农”倾斜财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5 年，江西省财政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措

施，支持 “三农”的发展，省级统筹财力新增部分的

56.5% 用于支持 “三农”。

（一）支持农业加快发展。出台30 条惠农支农政策，极

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主要有：一是全面实施“两免

三补”政策。2005 年江西省全面免征农业税，继续免征除

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农民在2004 年减负 11 亿元的基础上

再减负10 亿元，做到了合同内无负担。省财政共安排35 亿

元对县乡收入缺口专项补助；及时拨付粮食直补 5 亿元，水

稻良种补贴4.5 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 1 700 万元，支持粮

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筹集 1.3

亿元资金对重点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新增1亿元对大中

型排灌站进行更新改造；安排2 000 万元对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进行完善和兴建。三是推进林权制度改革。新增安

排4 200 万元对重点林区县乡财政进行补贴，安排 3 000 万

元对生态公益林保护进行奖励。四是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

移培训。多渠道筹集5 000 万元资金，对 17 万农村劳动力进

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自主创业能力。

江西财政支持农业生产工作的扎实推进，提高了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2005 年，江西省粮食播种面积5 419 万亩，增

加158 万亩；粮食总产量370.8亿斤，增产10 亿斤，创历史

新高。高效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持续快速发展，肉类总产量

245.6 万吨，增长 11.6% ；水产品产量 168.2 万吨，增长

7.6%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2 126 万亩，增加107 万亩。农业

产业化进一步推进，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82 家，总数已

达206 家，新增畜牧小区300 多个、畜禽养殖户3.68 万户。

（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05 年江西省财政增加安排

资金1.2 亿元，将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在2003 年的

基础上提高一倍；安排1.4 亿元将“两免一补”范围扩大到

所有的农村特困群众和城市低保户子女，惠及全省 120 万贫

困生；筹集1.2 亿元资金，对5 581 所偏远中小学实施“远

程教育”工程；安排农村卫生专项资金5 000 万元，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扩大到 11 个县，共筹集合作医疗基

金9 642 万元，其中各级财政安排5846 万元。参加农村合作

医疗农民 318.4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 80.7% ；全省筹

措 8 000 万元，实施农村大病医疗救助，艾滋病、晚期血吸虫

病患者得到免费治疗；安排2 100万元扶助农村计划生育家庭；

安排6000万元农村文化事业专项资金，采取“政府出资，市场

运作，乡镇搭台，农民看戏”的新机制，将群众喜闻乐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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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向上的文化产品送到农村，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三、向基层倾斜财力，激发市县发展动力

（一）激活市县发展动力。在机制上，江西财政按照

“谁发展、谁受益，发展快、多受益”的原则，2005 年继续

安排4 亿元资金，对财政增长快的县及相应的市本级进行奖

励，设立县级工业园区建设奖励资金和县域经济综合奖励资

金，并对26 个财政收入实现三年翻番的县（市、区）进行

奖励，激活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活力。在体制上，继续将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其它资源税和印花

税省得部分的增量全部下放给县级，耕地占用税等也全部留

给县级，使财力分配进一步向县乡倾斜。体制和机制的双重

作用，激发了各地做大经济财政“蛋糕”的内在动力。2005

年，财政总收入超亿元县由 2000 年的 21 个增加到 84 个，

丰城、南昌、广丰等7 个县（市、区）超6 亿元以上，贵溪

市财政总收入突破 10 亿元。2005 年的县级地方财政收入剔

除免征农业税的因素后，实际增幅近27% ，大大高于全省平

均增幅。

（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安排县乡转移支付资金 16.6

亿元；争取中央财政“三奖一补”政策，36 个粮食主产县

和31个困难县共得到6.2 亿元奖励；增加7 000 万元共安排

1.4 亿元资金调减市县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筹集任务；从

2005 年起按每行政村增加 1 万元、每乡镇增加10 万元的标

准分别拨付补助经费2.1 亿元和1.8 亿元，使每个行政村每

年平均补助达 4.5 万元，县级财力占全省财力比重为

61.3% ，县乡财政压力明显缓解。

（三）保障机构正常运转。2005 年安排政法转移支付

1.02 亿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安排1.7 亿元补助县乡政法部

门装备、维修和办案；安排3 000 万元推进监狱体制改革，

继续支持基层法庭和司法所建设；对政法经费实行“收支脱

钩”，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标准在 2003 年基础上提高

20% 。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活动经费标准分别由 652 元

和580 元统一提高到1 000 元。

四、向困难群众倾斜财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

（一）稳步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2005 年筹集落实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补助资金9.4 亿元，全省安排

小额贷款担保基金2.3亿元。推动全省新增城镇就业岗位43

万个，下岗人员再就业20.8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5% ，

低于计划目标1个百分点。

（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城市低保户、农村五保户、

农村特困群众救助、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补助按提高

后的标准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共为 105 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发

放养老金64.6 亿元，为10.6 万失业人员发放保险金 1.8 亿

元，为100 万城镇低保对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3 亿元，

为105 万农村救助对象发放救助金1.6 亿元；安排4 000 万

元基本解决困难企业拖欠军转干部工资、基本养老金、医疗

费问题；医疗救助有序展开，在 23 个县（市、区）开展城

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救助特困居民6 000 多人，发放救助

金1400 多万元。

（三）提高部分老年人群生活补助标准。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离休干部每月护理费分别由 140 元、100 元提高到

280 元、200 元；60 年代精简及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每人每

月增加50 元；年满65 周岁的台湾省籍同胞每月新增生活补

贴50 元；对无固定收入的老红军、老干部配偶和机关、事

业单位遗属分别提高生活补助标准；安排 1 000 万元给予已

离任且生活较为困难的老村支书和村主任生活补助。

（四）做好扶贫工作。筹措 1.75 亿元资金，帮助完成5

万库区、深山区移民扶贫搬迁和1 200 个贫困村整村推进任

务，解决50 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

（五）增强应急救灾机制。面对台风、禽流感、地震等

突发事件，各级财政反应迅速，及时安排和调拨资金。特别

是九江地震发生后，当天就下拨资金500 万元，随后又及时

下拨灾区重建配套资金1 亿元，有力地维护了灾区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五、加大改革步伐，财政管理迈上新台阶

（一）预算管理改革。部门预算改革在省级行政事业单

位全面推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初步完善，不合理差距明显

缩小；省级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扩大到所有省级 131 个部

门及所属780 个基层预算单位，市县会计集中核算正向国库

支付制度转轨；政府采购规模达52.9 亿元，节支率达10% ；

“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取得突破，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项目54 项，降低标准38 项，转为经营性收费管

理的51项，共为社会各界减负达2.3 亿元；预算外资金实

行“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省直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管理正在规范中；“省直管县”和“乡财县代管”改革试

点取得初步成效。

（二）征管机制改革。一是增强征管效能。支持地税部

门推进征管信息化建设，加强对重点税源监控，认真清理到

期的税费优惠政策；严格按规定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加大

对漏征漏管户的稽查力度，保证各项收入及时、依法、足额

入库，切实做到应收尽收。二是完善“财政、国税、地税、

国库”联席会议、设区市财政局长财政形势分析会、省直有

关部门经济形势信息交流会等定期“三会”制度，认真分析

收入走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充分反映

到财税增长上来。三是推进乡镇财政管理改革，全省免征农

业税后，按照省厅的部署和要求，基层财政部门成功实现重

心转移，全面创新征管机制，契税、耕地占用税突破 20 亿

元，增长64% ，净增近8亿元。

（江西省财政厅供稿，肖时林、万 丰、谢宗博执笔）

山 东 省

2005 年，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 18 516.87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15.2% 。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

值1 963.51亿元，增长4.8% ；第二产业增加值 10 628.62

亿元，增长17.9% ；第三产业增加值5 924.74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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